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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十二五”规划沟通论证会纪要

2011年6月10日下午，学校在金陵大厦召开了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十二五”规划专题沟通论证会。校领导黄成惠、吴勉华、陈涤平、马家忠、刘沈林、黄桂成、夏有兵、翟天灵，以及校职能部门、附院、一临床领导班子成员，附院职能部门和有关科室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黄成惠主持。会议听取了刘沈林院长关于附院“十二五”规划；以及汪悦院长关于一临床“十二五”规划的汇报。与会同志就附院和一临床的“十二五”规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许多重要的建设性意见，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两个规划形成比较一致的共识。

会议高度肯定了附院与一临床医教研融合工作取得的成绩。大家认为，在卫生厅和学校党政的重视和领导下，通过学校与附院的共同努力，第一临床医学院整建制并入附院，医教研统筹安排，统一管理，实现同工同酬，平稳融合，开局良好，这为下一步深化医教研融合、促进附院与一临床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制定附院和一临床的“十二五”规划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会议认为，正确认识形势和任务是编制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前提。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和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重视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财政投入持续加大。人民群众对高水平医疗保健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出对中医药的强烈需求，省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省优势学科工程的实施，对附院和一临床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契机。在江苏中医药发展进入“高原”状态下，如何打造“高峰”，这是我校附院和一临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根据学校的办学目标定位，建议附院和一临床按照研究型附院和研究型临床学院引领规划的内容。附院规划还要兼顾省卫生厅和中医药管理局的要求。

    会议认为，正确认识医教研融合后附院和一临床单位属性和相互关系，是明确两个规划布局的重要基点。附院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是隶属省卫生厅领导的省级重点中医医疗机构，承担着政府规划赋予的各项医疗和服务社会的职能。同时，作为学校的附属医院，又要承担大学赋予的学科建设、教学和科研任务。一临床作为学校非独立法人实体的二级学院，承担学校赋予的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等各项任务，并统率和协调全省各附院的临床教学等工作。这个职能，离开一临床，无论以省中医院，还是附属医院的名义都不好实施的。所以医教研融合后，一临床既挂靠附院统一管理，成为附院医教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大学的一个学院，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和组织架构。所以附院可以包含一临床的功能，但不能完全替代一临床。

    会议认为，根据附院、一临床的单位属性和相互关系的定位，附院“十二五”规划应是“江苏省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根据医教研融合，一体化管理的要求，附院的规划应包含一临床规划的主要内容，可按照医教研的侧重次序布局。一临床应有自己独立的规划，可按照教研医的侧重次序布局。两个规划都要涉及融合后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完善。

    会议要求，根据大家讨论沟通形成的共识，附院与一临床的规划编制人员应进行实质性对接，相互支撑，相互融通，共同起草好两个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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